
2019年度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

发〔2019〕10号）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0年财政重点

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财绩〔2020〕2号）等文件精神，长

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20年 5月至 8月对湖南革命陵

园管理处（以下简称“革命陵园管理处”）2019年度部门整体支

出实施了绩效评价工作。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从项目立项、预算执行、资金使用、财务管理、项目

产出、社会效益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

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革命陵园管理处下设四科一室，分别为：办公室、业务科、

绿化科、计划财务科、烈士褒扬科，其中办公室下设基建办，

负责基建业务。



2019年革命陵园管理处核定编制人员 47人，其中事业编制

25人，临时聘用职工 22人。2019年末有事业编制职工 19人，

退休职工 23人，临时聘用职工 22人。

（二）部门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革命陵园管理处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明确了工作重点，

建立和完善了内部考核机制，梳理了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制度、

机制建立和完善，切实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1、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革命陵园管理处制定了《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预算管理办法》、《湖南革

命陵园管理处收入管理办法》、《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支出管

理办法》、《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采购管理办法》等，明确了

资金使用范围、规范了管理流程、界定了管理部门职责、提出

了管理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资金管理制度得到了较

好的执行。

2、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革命陵园管理处建立并执行的项目管理制度有：《湖南革

命陵园管理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建

设项目管理办法》、《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合同管理办法》、

《内部控制制度》、《烈士褒扬条例》、《英雄烈士保护法》、

《墓葬业务制度》等。根据现场评价情况，上述项目管理制度

基本得到了执行，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部门预算资金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1、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19年革命陵园管理处年初预算批复金额 4,220.19万元，

其中：基本支出 628.74万元，项目支出 3,591.45万元。

2019年实际可使用资金合计 9,503.41万元，其中：本年指

标 5,834.08万元，上年结余 3,619.33万元，上级资金 50万元。

2019年实际支出 5,387.8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74.19万

元，项目支出 4,613.65万元，结余 4,115.57万元。2019年度收

支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预算

批复金额

指标查询

上年结余

指标查询

上级资金

指标查询

本年指标

资金到

位金额
实际支付 本年结余

基本支出 628.74 288.35 548.7 837.05 774.19 62.86

人员经费 569.22 284.98 489.18 774.16 712.43 61.73

日常公用经费 59.52 3.37 59.52 62.89 61.76 1.13

项目支出 3,591.45 3,330.98 50.00 5,285.38 8,666.36 4,613.65 4,052.71

烈士褒扬及文化事业宣传

经费
225.34 16.50 225.34 241.84 216.84 25

烈士纪念设施全面提质改

造
3092.05 692.44 3092.05 3784.49 1,558.43 2226.06

墓区灾后恢复及山体除险

加固
2141.03 2141.03 867.86 1273.17

墓区开发建设、维护经费 274.06 169.64 274.06 443.70 237.99 205.71

2018年优抚安置补助资金 10.00 10.00 10.00

文化宣传 2.00 2.00 2.00

2019年优抚安置补助资金 50.00 50.00 50.00

住房维修款 1.20 1.20 1.20

2018年优抚事业单位建设

补助和烈士褒扬金
200.00 200.00 200.00

应付投资方墓地款 100.17 1691.93 1,792.10 1,722.53 69.5673

合计 4,220.19 3,619.33 50.00 5,834.08 9,503.41 5,387.84 4,115.57



2、“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2019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14.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

费 3.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

置为 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万元）；因公出国（境）

费 0万元。

2019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3.8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85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 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 2.9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为 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2.99 万元）。较 2018 年“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9.90 万元减少

了 6.06万元，下降幅度为 61.21%。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

全年出境（澳门）0批、0人，支出 0万元，较年初预算节

约了 0万元。

（2）公务接待费

全年决算支出公务接待费 0.85 万元，较年初预算节约了

2.65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9年年末公务车保有量为 2辆，其中 1辆处于待报废阶

段。2019年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实际为 2.99万元，较年初

预算节约了 8.01万元。

二、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职能职责



革命陵园管理处始建于 1976年 10月，系长沙市民政局管

辖的为革命烈士、老红军、及省市离退休老干部提供殡葬服务

的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业务范围：主要从事烈士褒扬以

及为老红军、省市老干部过世后提供殡仪系列服务，提供骨灰

安葬服务。骨灰安葬、骨灰安放、骨灰植树、陵园管理、祭奠

和悼念。

（二）部门近三年工作计划及重点项目

1、全力打造湖南“八宝山”品牌，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

用，传递正能量，形成文明、优质、规范、有序的良好社会效

应。

2、弘扬烈士精神，传承革命优良传统。

3、进一步加强对联营合作单位的管理，确保对外经营服务

更加规范、优质、科学、安全，社会反响良好。

4、2019年提质改造项目基本完成主体工程及园林绿化景观

等附属工程施工任务，完成部分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5、2019年烈士墓区灾后恢复重建和山体除险加固项目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

6、推进生态葬，美化墓区环境，维护维修危险墓区，改造

危墓。

7、合法合规完成设施设备采购、维修、改造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树湖南的“八宝山”优质服务品牌。



2、加快项目推进步伐，力争如期完成工程。

3、创新形式和平台弘扬烈士精神，树立革命陵园教育基地

品牌。

4、美化墓区环境，使革命陵园胜似公园。

5、积极解决资金问题，完成全年创收目标。

6、全面实施和推进内控管理，规范内部监督。

三、部门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评价结论

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基本遵循了国家的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的规定，财务核算基本规范，依照计划管理使用资金，较好的

完成了 2019年整体工作目标，但也存在项目管理与财务管理等

欠规范的问题。财政绩效评价小组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

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方面对

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的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得

分 80.47分，绩效等级为“良”。

（二）绩效分析

1、褒扬先烈，推进品牌建设

清明期间，主办了“传承·2019清明祭英烈”为主题的烈士纪

念活动；930烈士纪念日策划开展了一系列烈士纪念活动，活动

效果显著；目前革命陵园注册志愿者人数达 1400名，开展了 20

余次志愿服务活动；湖湘英烈微信公众号全年更新内容 49篇，

粉丝数增至 3587个，自媒体平台的管理和信息发布继续完善，



影响力不断增强；严格按照《烈士安葬办法》的规格要求，完

成了上百名烈士的新墓区安葬工作，得到了烈士家属的一致认

可和好评。

2、加强老墓区维护，着重园区绿化美化，确保建设优美、

肃穆、整洁的祭祀环境

2019年对望江园新开墓地栽种 20多个品种 4百余株苗木；

对园内尤其是老墓区的苗木加强日常管理；继续履行白蚁防治

专业公司合同，现在园内基本无白蚁上树的现象。2019年墓区

新增小型化艺术墓 312冢、草坪墓 7冢、壁葬墓 126冢。

3、项目建设完成了预期目标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烈士墓区烈士纪念设施全面提质

改造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园林绿化景观等附属工程施工任务

已基本完成；烈士墓区灾后恢复重建和山体除险加固项目已经

竣工验收完毕，后续将按要求上报市财政评审中心进行费用审

核。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项目绩效目标未细化量化

评价小组查阅革命陵园管理处“2019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

标申报表”时发现，烈士墓区灾后恢复重建和山体除险加固项目

绩效目标不够细化量化，无法对该项目进行量化考核。

（二）预算执行方面

1、支付序时进度较慢



革命陵园管理处 2019 年三季度末指标下达数 8,803.89 万

元，执行数 4,790.2 万元，支付序时进度为 54.41%，序时支付

进度未达到预算支出进度的要求。

2、预算完成率较低

革命陵园管理处 2019年度年初预算金额 4,220.19万元，实

际支出 3,665.31万元，预算完成率为 86.85%。

3、政府采购执行率较低

革命陵园管理处 2019年初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170.8万元，

2019 年度实际政府采购金额 140.92 万元，政府采购执行率为

82.51%。

（三）资产管理方面

1、固定资产管理欠规范

（1）未及时更新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信息

革命陵园管理处部分固定资产使用信息发生变更未及时变

更登记。

（2）在建工程完工验收后未及时转入固定资产

烈士墓区灾后恢复重建和山体除险加固项目于 2019年 9月

2日已全部完成验收并交付使用，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未

按规定将在建工程及时转入固定资产。

2、库存墓穴管理欠规范

革命陵园管理处的墓区库存分为自行开发和委外开发，自

行开发费用直接计入成本；委外开发协议与金瑞园林公司签订



合同，由金瑞园林公司负责艺术墓园的整体规划、设计、建设

投资、墓穴制作安装、绿化美化设施建设，由湖南革命陵园统

一进行销售，双方按墓穴销售额的 5.5：4.5 进行效益分配。查

看 2019年 12月 31日墓区台账，发现年末无当年度库存墓区台

账，现存墓区台账为实时结存台账，截至 2020 年 5 月 19日，

自行开发墓区库存 1264冢，集中在文祥、文雅、知还区；委外

开发库存墓地 2730冢，分布较广，库存墓地合计 3994冢。因

墓地不同位置定价不同，台账未对墓穴实行动态数量金额式管

理。

（四）合同管理方面

1、墓区零星维修提前支付质保金

2019年 12月 25日第 85号凭证支付墓区维护零星项目支出

38,144.00 元，合同约定保留结算总价 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

届满后，经双方确认已履行全部保修义务再进行结清，保修期 1

年，革命陵园管理处一次性支付结算总价 38,144.00元，未按合

同约定保留总价 5%的质保金 1,907.2元。

2019年 12月 25日第 88号凭证支付墓区维护零星项目支出

37,375.00元，与长沙市天心区正云石材制品维修服务部签订的

维修服务合同，服务期为 2019年 3-4月，垃圾清运及杂工维修，

合同约定保留结算总价 5%作为质保金，保修期届满后，经双方

确认已履行全部保修义务再进行结清，保修期 1 年，革命陵园

管理处一次性支付结算总价 37,375.00元，未按合同约定保留总



价 5%的质保金 1,868.75元。

2、个别合同未签订日期

2019 年 12 月 17 日第 34 号凭证支付墓葬威龙石材结算

67,111.80元，与长沙市威龙石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墓材寄售合

同，合同未签订日期，无法确定交货时间及质保期限。

2019 年 12 月 25 日第 75号凭证支付烈士墓区垃圾清运 11

月-12月费用 20,000.00元，与湖南康鑫环卫服务有限公司签订

的垃圾清运承包合同，合同未签订日期。

3、存在项目未签订合同的情况

2019年 07月 04日第 3号凭证支付零星维修 40,405.00元，

付长沙市天心区正云石材制品维修服务部 2018年 8月-2019年

5月园区零星维修款，未签订合同。

4、存在未按照合同规定及时验收的情况

革命陵园管理处与长沙市威龙石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望

江苑北向墓区开发墓材石材”合同，合同签订时间为 2018年 12

月 6 日，合同规定交货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安装验

收工作，政府采购项目验收书的验收时间为 2019年 4月 10日，

未按合同规定及时验收。

5、存在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进度付款的情况

烈士墓区灾后恢复重建和山体除险加固项目、烈士纪念设

施全面提质改造项目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进度付款。



（五）内部控制方面

1、采购管理欠规范

（1）烈士公墓迁葬项目自行询价欠规范

2019年 12月 25日第 78号凭证支付长沙大德生命礼仪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的烈士公墓迁葬项目 152,662.00元，项目内容包

括迁葬、落葬礼仪、落葬、刻字描金、瓷像，采购方式为自行

询价。参与询价单位有：长沙大德生命礼仪服务有限公司、长

沙市威龙石材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区广达磨石经营部，

均未提供营业执照，且没有迁葬、落葬礼仪等相关经营范围，

三家询价单位中仅最终签约单位的经营范围符合询价要求。

（2）部分项目招标推进缓慢

墓碑刻字、箔金、瓷像制作等延伸服务外包供应商的招标

工作于 2018年 12月 18日开始启动并确定了代理机构，但招标

事项延迟至 2020年 1月 7日才开展。

2、借款未及时收回

2006年 5月长沙市社会福利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 50万元，

协议约定 2006 年 12月归还全部款项。长沙市社会福利房地产

开发公司于 2010年 2月归还 5万，2011年 6月归还 5万，截止

审计截止日，仍欠借款 40万元未归还。

（六）项目执行方面

1、艺术墓园合作开发项目执行欠规范

2019年度革命陵园管理处支付给艺术墓园合作开发方湖南



金瑞林工艺园林有限公司收入分成 1,722.53万元，存在以下问

题：

（1）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标

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与湖南金瑞林工艺园林有限公司于

2003年 11月 25日和 2008年 8月 1日签订了两份湖南革命陵园

艺术墓园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开发土地面积分别 10.5亩和

约 3.2亩，单价 2.5万元/平方米，总价分别为 17,500.09万元和

5,333.36万元，未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

（2）对合作开发方的资质审核不严

湖南金瑞林工艺园林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1月 18日，

第一份湖南革命陵园艺术墓园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日期为2003年

11月 25日。

（3）合同履约期限约定不明确

2003年 11月 25日和 2008年 8月 1日分别签订的湖南革命

陵园艺术墓园合作开发协议，约定“本协议有效期暂定三年，自

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若到期项目未开发完，则本协议依次延

续有效，直到项目完成”，协议约定履约期限不明确，截止 2020

年 8月 25日止，实际开发面积 15.63亩超过协议面积 1.93亩。

（4）艺术墓园合作协议约定的效益分配比例无测算依据

2003年 11月 25日和 2008年 8月 1日分别签订的湖南革命

陵园艺术墓园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双方按艺术墓销售额的

5.5：4.5进行效益分配，即革命陵园管理处占墓穴销售额的 55%，



金瑞园林公司占墓穴销售额的 45%，艺术墓园合作协议约定的

效益分配比例无测算依据。

另外，从合同签订到 2019年 12月 31日，墓穴销售价格不

断上涨，湖南金瑞林工艺园林有限公司的分成收益逐渐增加，

未对艺术墓园合作协议约定的效益分配比例重新进行测算。

（5）未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并对项目进行监督

革命陵园管理处与湖南金瑞林工艺园林有限公司签订的

《湖南革命陵园艺术墓园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湖南金瑞

林工艺园林有限公司负责墓园艺术墓的整体规划、设计、建设

投资、墓穴制作安装、墓区绿化美化等设施建设。墓区及墓地

的规划、设计应向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提交书面报告，包括绿

化配置、墓穴安装、价位等，经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同意后再

行施工建设”，未严格按协议约定执行并进行监督。绩效评价现

场工作期间，未能提供规划、设计、建设投资、墓穴制作安装、

墓区绿化美化等设施建设相关资料、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同意

施工的资料、验收资料。

2、湖南志愿者服务网注册志愿者的活跃度不高

革命陵园管理处在湖南志愿服务网发布活动的志愿服务公

告，感兴趣或报名的注册志愿者较少，如：2019年 9月 28日至

9月 29日导览讲解岗位计划招募 100人，注册志愿者对此岗位

0人感兴趣、1人报名；烈士墓、纪念碑周围环境维护岗位计划

招募 200人，注册志愿者对此岗位 0人感兴趣、0人报名。



五、问题剖析

（一）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不够细化量化

烈士墓区灾后恢复重建和山体除险加固项目因使用以前年

度结转资金未对本年本年的目标进行细化量化。

（二）预算执行方面

1、支付序时进度较慢、预算完成率较低

（1）革命陵园管理处编制预算时未考虑上年节余、上级专

项本年安排、历年结转资金，致使财政下达资金大于预算金额、

大于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

（2）烈士纪念设施全面提质改造项目预算资金为项目总支

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项目尚未完成长沙市财政评审结

算，项目资金根据《长沙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要求

支付项目工程概预算金额的 70%，预算时未考虑《长沙市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导致预算完成率较低。

3、政府采购执行率较低

政府采购需要相应的审批流程，时间较长，导致政府采购

执行率较低。

（三）资产管理方面

1、固定资产管理欠规范

革命陵园管理处进行提质改造，资产搬动混乱，故造成使

用信息发生变更，革命陵园管理处未及时更新。

2、库存墓穴管理欠规范



革命陵园管理处库存墓穴台账管理人员年龄偏大，习惯使

用纸质台账，导致台账管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方便及时更

新、快速查询、分类查询等；且纸质台账经常查阅、翻阅磨损

严重，保管难度大。

（四）合同管理方面

1、合同管理方面存在：部分项目提前支付质保金、个别合

同未签订日期、项目未签订合同的情况、望江苑北向墓区开发

墓材石材采购项目未按照合同规定及时验收的问题主要是因为

革命陵园管理处对内部控制制度、合同管理制度重视程度不够，

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烈士纪念设施全面提质改造项目和墓区灾后恢复及山体

除险加固项目未按照合同约定付款主要是因为合同签订时，革

命陵园管理处未考虑项目合同约定的进度与实际施工的进度不

一致，导致实际的付款进度和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不一致。

（五）内部控制方面

1、采购管理欠规范

（1）烈士公墓迁葬项目自行询价欠规范系革命陵园管理处

询价流程形式化，询价前未充分了解对方资质、履约能力、信

誉的状况。

（2）墓碑刻字、铂金、瓷像制作等延伸服务外包供应商的

招标工作于 2018年 12月 18日开始启动，但因相关准备工作不

足，导致招标事项延迟至 2020年 1月 7日才开始。导致这一期



间墓碑刻字、铂金、瓷像制作项目出现应招标未招标的情况。

2、借款未及时收回

革命陵园管理处未及时催收、强制催收，加之对方近年经

营不善，故一直未能收回借款。

（六）项目执行方面

1、艺术墓园合作开发项目执行欠规范

2003年 11月 25日和 2008年 8月 1日分别签订的《湖南革

命陵园艺术墓园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本协议有效期暂定

三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若到期项目未开发完，则本协

议依次延续有效，直到项目完成”，这一项目历史久远，时间延

期过长，导致革命陵园管理处未及时将协议不完善的地方、项

目结束时点与项目实施方协商完毕。

2、湖南志愿者服务网注册志愿者的活跃度较低

革命陵园管理处湖南志愿服务网平台响应和重视力度不够

导致湖南志愿者服务网注册志愿者的活跃度较低。

六、建议

1、加强预算目标管理

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和审核，做好项目绩效自评和目标

申报工作。做到绩效目标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考核。

2、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

（1）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预算编制时要紧密结合年度工作

计划，细化工作任务，建立项目、预算执行定期报告制度，及



时报告项目和预算执行进度，针对进度迟缓项目及时制定对应

措施和办法，确保预算执行进度及时，避免资金闲置，更好的

发挥专项资金效益。

（2）项目单位应充分认识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

一步统筹安排资金预算，确保项目预算支出进度，不得滞留财

政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项目进度缓慢的应及

时查

找原因，确保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3）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规定和部门预算管理的要求，

采购单位要有前瞻性、计划性，要编制完整的年度采购预算。

根据政府采购预算编制采购计划，做好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计

划编报的相互衔接工作，确保采购计划严格按政府采购预算的

项目和数额执行。

3、加强资产管理

严格按照《湖南革命陵园管理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

定，对固定资产使用人和存放地点发生变动的，及时做好信息

变更登记；对单位工作人员发生外部调动、退休的及时填写交

接单办理交接手续；对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

固定资产，应当按照估计价值入账，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

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价值。

将纸档台账输入成电子数据或者购买使用公墓（陵园）管

理系统，以方便快速查寻，实现库存墓穴动态管理。



4、加强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风险

规范合同签订，完善合同条款，明确约定具体的工程内容、

工程期限、工程质量标准、合同价款、结算方式、质保金、缺

馅责任期、违约责任等，合同内容应与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一致，不得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约定。合同

一经签订，

应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履约，并及时更新合同履约台账，及

时提交合同管理员进行记录。

5、加强采购管理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采购法律法

规要求，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

（1）切实落实采购主体责任，明确内部归口管理部门具体

负责本单位的采购执行管理。归口管理部门应当牵头建立本单

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明确本单位相关部门在政府采购工

作中的职责与分工，建立政府采购与预算、财务（资金）、资

产、使用等业务机构或岗位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机制，共同做

好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实施计划、确定采购需求、组织采购活

动、履约验收、答复询问质疑、合同备案、信息公开、配合投

诉处理及监督检查等工作。

（2）采购人应当根据本部门、本系统业务需求特点和历史

采购情况，把可以统一采购的项目列入本部门集中采购目录，

由主管部门依法统一自行采购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



（3）达到招标规模标准以上的建设工程及与工程建设相关

的货物、服务项目，按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实施，实行政

府采购备案制度，以公开招标签订的合同金额进行工程备案。

6、加强项目监管，严格把关项目执行

（1）针对协议未明确约定履约期限，建议革命陵园管理处

与合作开发方就开发的截止情况进行协商。

（2）针对效益按销售收入 5.5：4.5的比例分配无依据的建

议是革命陵园管理处对合作开发方的开发成本进行核实，确定

按销售收入的 45%支付给合作开发方的成本是否合理，提高国

有资产的使用效益。

（3）墓区的整体规划和墓穴的质量代表革命陵园管理处的

整体形象，对于合作开发方的开发情况，革命陵园管理处需要

从规划到验收、销售、质量保证等全方位的参与其中。

（4）在湖南志愿者服务网站发布信息公布后，同时对注册

人员发布带有链接的信息给注册志愿者，提高注册志愿者的关

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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